
經濟部水利署水文資訊申請作業須知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六日經濟部水利署經水政法字第 09220000520 號令頒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4 日經水政字第 09906007180 號令修正規定 

一、     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規範法人、機關、學校、

團體或自然人申請水文資訊之作業需要，特訂定本須知。 

二、     申請水文資訊，應於本署水文資訊申請網站(以下簡稱申

請網)完成相關申請程序，其申請及收費流程如附圖。 

申請水文資訊並繳費完成者，其水文資訊由本署以申請

者指定之電子郵件地址寄送之。 

三、     依本署提供水文資訊收費標準(以下簡稱本標準)第四條

各款情事之一，得減收費用者，應於申請網填妥需求表及選

定測站清單並列印後，一併檢具下列證明文件函送本署同意： 

(一) 供學術研究需要者，應檢具其就讀或就職學校或學

術研究機構之證明函件。 

(二) 執行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者，應檢具其合約

書封面與用印文件影本或相關證明。 

前項第一款所稱學術研究機構，指依據學術研究機構設

立辦法設立，並有核准設立文件者。 

四、     依本標準第五條各款情事之ㄧ，得免收費用者，應於申

請網填妥需求表及選定測站清單並列印後，一併檢具下列證

明文件函送本署同意： 

(一) 與本署或本署所屬機關簽訂有合作契約、協議、計

畫或公文書件者，應檢具該項文件影本。 

(二) 與本署或本署所屬機關已有約定，同意將雙方產製

之水文資訊對等互惠且免費提供者，應檢具雙方同

意函文影本。 

(三) 各級政府機關因辦理業務需要，函請本署或本署所

屬機關提供水文資訊協助者，應由該機關出具函

文，內載其業務所需範圍。 



依前項經本署同意免收費用者，其所需水文資訊得於申

請網申請辦理外，亦得由本署或本署所屬機關衡酌實際狀況

逕行提供之。 

五、     依前二點所送之表單文件及函文，其內容不全或不明

者，由本署以書面通知申請人補正之。 

六、     本署受理水文資訊申請，得視實際申請用途及內容予以

審核，除無該申請資訊或依法不得提供者外，本署應於確認

繳費正確後二個工作天內，完成申請資訊寄送或提供。但因

資訊處理費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者，不在此限。 

七、     申請水文資訊，其應繳納之費用及必要之手續費，依本

署申請網所指定之方式辦理。若有欠繳或溢繳費用者，由本

署通知補繳或退還溢繳費用。 

八、     為保障本署之智慧財產權，獲得水文資訊者應遵行下列

事項： 

(一) 運用水文資訊之著作，應載明資訊由本署提供。 

(二) 不得重製、改作、散布、發行及提供他人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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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水文資訊申請及收費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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